邀请外国人来汕情况报告表

邀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被邀方领队：                人数：      
国籍：             ，申报有效期     个月      次，每次停留     天的来华入境签注。    

	姓  名
	护照号码
	入境日期(口岸)
	出境日期(口岸)
	在汕居住地址(酒店)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1.申报单位应在外国人出境10天内，将回执如实填写后交回所在区（县）外事部门。

2.被邀请的外国人再次申请来华时，需提供上期来华护照签证及入出境记录复印件等资料，由申报单位一并送办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
邀请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
